
柳州市行政审批局文件

柳审批安质非煤设计〔2025〕2号


关于广西钢亿矿业有限公司安全

设施设计审查的批复

广西钢亿矿业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提交的柳州市柳城县社冲乡无忧白云岩矿（415万t/a扩建项目）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已收悉（受理编号：450200251011803689326），依据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）及有关规定，我局组织有关专家组成审查组，于2025年10月21日对该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进行了会审，并形成专家审查现场踏勘报告、专家审查意见，针对审查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，项目设计单位对《安全设施设计》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提交了修改后的《安全设施设计》，经专家组一致复核通过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专家组意见，同意柳州市柳城县社冲乡无忧白云岩矿（415万t/a扩建项目）通过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。修改后的《安全设施设计》符合《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编写提纲　〈第二部分：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编写提纲〉》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公告2024年第1号）的要求，内容符合工程实际，采取的应对措施合理可行，可以作为安全设施施工图编制及建设主要依据。

二、你公司必须严格按照安全设施设计组织施工。

三、施工过程中，需要变更设计的，必须经原设计单位修改设计，重大修改必须经我局同意，方可进行施工。

四、不得边建设，边组织生产。

五、基建期为9个月（自2025年12月3日至2026年8月31日止），你公司必须按照批复工期组织施工，并在施工结束后，及时提出竣工验收申请。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得投入生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州市行政审批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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